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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先生：  
 
 

《最低工資條例草案》  
 

 
  因應法案委員會進行的討論，謹請閣下詳加闡釋條例草案

第 7條如何在根據僱傭合約須支付予僱員的工資因不抵根據條例

草案他應享有的最低工資而出現不足時，授權僱員起訴僱主追討

差額。  
 
  就此，條例草案第 9條看來只是處理僱員獲得額外報酬而

不是最低工資的權利，因後一項權利已於條例草案第 7(1)條訂明。 
 
  再者，條例草案第 3條第 (1)及 (2)款看來是平行的條文，並

無條文顯示第 (1)款凌駕於第 (2)款之上，而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

表示，當局的旨意是前者具有凌駕性。煩請作出澄清，以該兩款

條文現時的草擬方式，如何能達致此旨意或效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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